投 标 邀 请 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投标人全称）：
1、我公司决定对柴油采购进行招标，现邀请你单位按招标文件规定参加本项目的投标。
  2、请凭本邀请书于2011年10月28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3:00—16:00到北京鑫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210房间购买招标文件专用本，招标文件专用本每套收取成本费人民币200元，售后不退。购买招标文件时，请携带企业的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、成品油批发经营批准证书、危险品运输许可证、购买人身份证，上述证件复印件两份并加盖公章，投标法人授权书原件。每个投标人只能购买一份招标文件。
3、投标文件递交（开标）的截止时间为2011年11月3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3:30，投标单位必须在上述时间前将投标书送交至：北京鑫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210房间，招标人定于投标书送交截止的同一时间、同一地址举行公开开标。
4、请在收到本邀请书24小时（以发出时间为准）内，以书面方式回函确认。如果你单位不准备参与投标，亦请尽快通知我们，谢谢合作。
招  标 人 地  址：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巩华大街5号
邮            编：102206

电            话：（010）80728370

传            真：（010）80728395

     联     系     人：唐嘉庚 

        招标人： 北京鑫实路桥建设有限公司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10月24日
